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秀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5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

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秀玉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基於單一詐欺取財犯意，在密接之時空，詐欺被害人後

帶被害人2次前往金融機構欲領款以取財之行為，侵害同一

被害人法益，各次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

被告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

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舊識，知悉

被害人年事已高，平日獨居，未與子女同住，見被害人經濟

狀況佳，便以起訴書所載方式，向被害人施以詐術，並帶同

被害人至花壇郵局欲領款新臺幣（下同）59萬元，經行員察

覺異常通知警方到場勸阻，被告竟與被害人共同前往火車

站，欲帶被害人至臺中之臺灣銀行霧峰分行提領現金，被告

所為實屬不該，幸警員及時到場阻止而未致生詐欺取財之結

果，考量被告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此前

並無經法院判刑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

兼衡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在麵攤工作，時薪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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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收入約2萬元，喪偶，育有3名子女（均成年），無須

扶養家人，家境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害人表示願意原

諒被告之意見，此有被害人意見調查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傅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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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鄭秀玉　0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秀玉與王晋財係舊識，因知悉王晋財有現金存款，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2

月6日20時許，在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火車站前，

向王晋財佯稱：我兒子有工程款需要用錢處理，等兒子貸款

下來會還款等語，致王晋財陷於錯誤，於翌（7）日10時58

分前某時，由鄭秀玉陪同前往彰化縣○○鄉○○路000號花

壇郵局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59萬元，惟因郵局受理人員

擔心王晋財遭到詐騙，遂通報花壇分駐所，嗣員警於同日10

時58分許到場，經勸阻王晋財後，鄭秀玉始未能得逞。後員

警擔心王晋財續遭遭騙，至王晋財住處（址詳卷）欲關懷宣

導，卻發現王晋財並未返家，經於附近找尋，於同日11時7

分許，在花壇火車站月臺查獲鄭秀玉承前詐欺犯意，欲攜同

王晋財前往臺中市金融機構臨櫃提款，員警再度攔阻王晋

財，鄭秀玉終未得逞。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鄭秀玉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跟王晋

財說我小孩要結婚需要用錢，沒有詐騙等語。經查，上開犯

罪事實，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王晋財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

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譯文（含相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

稽，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經囑警詢問證人即被告之子張育

儒、張桓錹、張惇皓，渠均表示並未向被告稱有工程款或結

婚之資金需求，此有證人張育儒、張桓錹之警詢筆錄、花壇

分駐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被告辯解係畏

罪之詞，其犯嫌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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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

遂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傅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威廷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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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秀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秀玉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基於單一詐欺取財犯意，在密接之時空，詐欺被害人後帶被害人2次前往金融機構欲領款以取財之行為，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各次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被告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舊識，知悉被害人年事已高，平日獨居，未與子女同住，見被害人經濟狀況佳，便以起訴書所載方式，向被害人施以詐術，並帶同被害人至花壇郵局欲領款新臺幣（下同）59萬元，經行員察覺異常通知警方到場勸阻，被告竟與被害人共同前往火車站，欲帶被害人至臺中之臺灣銀行霧峰分行提領現金，被告所為實屬不該，幸警員及時到場阻止而未致生詐欺取財之結果，考量被告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此前並無經法院判刑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兼衡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在麵攤工作，時薪約200元，月收入約2萬元，喪偶，育有3名子女（均成年），無須扶養家人，家境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之意見，此有被害人意見調查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傅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
　　被　　　告　鄭秀玉　0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秀玉與王晋財係舊識，因知悉王晋財有現金存款，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2月6日20時許，在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火車站前，向王晋財佯稱：我兒子有工程款需要用錢處理，等兒子貸款下來會還款等語，致王晋財陷於錯誤，於翌（7）日10時58分前某時，由鄭秀玉陪同前往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郵局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59萬元，惟因郵局受理人員擔心王晋財遭到詐騙，遂通報花壇分駐所，嗣員警於同日10時58分許到場，經勸阻王晋財後，鄭秀玉始未能得逞。後員警擔心王晋財續遭遭騙，至王晋財住處（址詳卷）欲關懷宣導，卻發現王晋財並未返家，經於附近找尋，於同日11時7分許，在花壇火車站月臺查獲鄭秀玉承前詐欺犯意，欲攜同王晋財前往臺中市金融機構臨櫃提款，員警再度攔阻王晋財，鄭秀玉終未得逞。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鄭秀玉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跟王晋財說我小孩要結婚需要用錢，沒有詐騙等語。經查，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王晋財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譯文（含相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經囑警詢問證人即被告之子張育儒、張桓錹、張惇皓，渠均表示並未向被告稱有工程款或結婚之資金需求，此有證人張育儒、張桓錹之警詢筆錄、花壇分駐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被告辯解係畏罪之詞，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傅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威廷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秀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5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
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秀玉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基於單一詐欺取財犯意，在密接之時空，詐欺被害人後
    帶被害人2次前往金融機構欲領款以取財之行為，侵害同一
    被害人法益，各次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
    被告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
    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舊識，知悉
    被害人年事已高，平日獨居，未與子女同住，見被害人經濟
    狀況佳，便以起訴書所載方式，向被害人施以詐術，並帶同
    被害人至花壇郵局欲領款新臺幣（下同）59萬元，經行員察
    覺異常通知警方到場勸阻，被告竟與被害人共同前往火車站
    ，欲帶被害人至臺中之臺灣銀行霧峰分行提領現金，被告所
    為實屬不該，幸警員及時到場阻止而未致生詐欺取財之結果
    ，考量被告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此前並
    無經法院判刑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兼
    衡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在麵攤工作，時薪約200元
    ，月收入約2萬元，喪偶，育有3名子女（均成年），無須扶
    養家人，家境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
    被告之意見，此有被害人意見調查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傅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
　　被　　　告　鄭秀玉　0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秀玉與王晋財係舊識，因知悉王晋財有現金存款，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2
    月6日20時許，在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火車站前，向王
    晋財佯稱：我兒子有工程款需要用錢處理，等兒子貸款下來
    會還款等語，致王晋財陷於錯誤，於翌（7）日10時58分前
    某時，由鄭秀玉陪同前往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郵局提
    領現金新臺幣（下同）59萬元，惟因郵局受理人員擔心王晋
    財遭到詐騙，遂通報花壇分駐所，嗣員警於同日10時58分許
    到場，經勸阻王晋財後，鄭秀玉始未能得逞。後員警擔心王
    晋財續遭遭騙，至王晋財住處（址詳卷）欲關懷宣導，卻發
    現王晋財並未返家，經於附近找尋，於同日11時7分許，在
    花壇火車站月臺查獲鄭秀玉承前詐欺犯意，欲攜同王晋財前
    往臺中市金融機構臨櫃提款，員警再度攔阻王晋財，鄭秀玉
    終未得逞。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鄭秀玉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跟王晋
    財說我小孩要結婚需要用錢，沒有詐騙等語。經查，上開犯
    罪事實，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王晋財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
    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譯文（含相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
    稽，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經囑警詢問證人即被告之子張育
    儒、張桓錹、張惇皓，渠均表示並未向被告稱有工程款或結
    婚之資金需求，此有證人張育儒、張桓錹之警詢筆錄、花壇
    分駐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被告辯解係畏
    罪之詞，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
    遂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傅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威廷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秀玉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秀玉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基於單一詐欺取財犯意，在密接之時空，詐欺被害人後帶被害人2次前往金融機構欲領款以取財之行為，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各次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被告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被害人之舊識，知悉被害人年事已高，平日獨居，未與子女同住，見被害人經濟狀況佳，便以起訴書所載方式，向被害人施以詐術，並帶同被害人至花壇郵局欲領款新臺幣（下同）59萬元，經行員察覺異常通知警方到場勸阻，被告竟與被害人共同前往火車站，欲帶被害人至臺中之臺灣銀行霧峰分行提領現金，被告所為實屬不該，幸警員及時到場阻止而未致生詐欺取財之結果，考量被告於本院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此前並無經法院判刑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兼衡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在麵攤工作，時薪約200元，月收入約2萬元，喪偶，育有3名子女（均成年），無須扶養家人，家境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之意見，此有被害人意見調查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傅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熊霈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蕎甄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75號
　　被　　　告　鄭秀玉　0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鎮○○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秀玉與王晋財係舊識，因知悉王晋財有現金存款，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2月6日20時許，在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火車站前，向王晋財佯稱：我兒子有工程款需要用錢處理，等兒子貸款下來會還款等語，致王晋財陷於錯誤，於翌（7）日10時58分前某時，由鄭秀玉陪同前往彰化縣○○鄉○○路000號花壇郵局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59萬元，惟因郵局受理人員擔心王晋財遭到詐騙，遂通報花壇分駐所，嗣員警於同日10時58分許到場，經勸阻王晋財後，鄭秀玉始未能得逞。後員警擔心王晋財續遭遭騙，至王晋財住處（址詳卷）欲關懷宣導，卻發現王晋財並未返家，經於附近找尋，於同日11時7分許，在花壇火車站月臺查獲鄭秀玉承前詐欺犯意，欲攜同王晋財前往臺中市金融機構臨櫃提款，員警再度攔阻王晋財，鄭秀玉終未得逞。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鄭秀玉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跟王晋財說我小孩要結婚需要用錢，沒有詐騙等語。經查，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被害人王晋財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譯文（含相片）、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經囑警詢問證人即被告之子張育儒、張桓錹、張惇皓，渠均表示並未向被告稱有工程款或結婚之資金需求，此有證人張育儒、張桓錹之警詢筆錄、花壇分駐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被告辯解係畏罪之詞，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傅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吳威廷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